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１〕１６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上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１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«上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１年立法工作计划»已经市委全面依法

治市委员会会议、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并就

做好２０２１年立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,服务新发展大局

２０２１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,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

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.政

府立法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,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,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

神,以“十四五”规划和“二○三五年远景目标”为引领,持续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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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个中心”建设、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、城市

数字化转型、“五型经济”发展和政府自身建设等重点领域的立法

工作,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供有力法

治保障.

二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,保障制度有效供给

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,严格落实请示、报告制

度.凡立法涉及的重大体制、重大政策调整等重要事项,都应当按

照规定向市委请示、报告.坚持科学立法,注重系统观念,加强和

改进调查研究,推进立法精细化,完善政府立法机构组织起草重要

规章的工作机制,不断提升政府立法质量和效率.坚持民主立法,

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,拓宽公民参与政府立法途径,充分发挥

市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功能,健全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

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,增强政府立法的公开性、透明性.坚持依

法立法,认真落实立法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制定规章的权限、程序的

要求,完善和优化规章的制定程序.

三、加强统筹协调,全面提质增效

各起草部门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计划中正式项目的组织实

施,成立由部门领导任组长的起草小组,制定工作方案,明确进度、

落实责任,履行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法定程序,确保按时高质

量完成起草工作.市司法局要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,及

时跟踪了解项目推进情况,督促起草部门按时提交立法草案送审

稿.起草部门确实无法按时完成起草任务的,应当书面报告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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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说明情况.对不符合要求的草案送审稿,由市司法局退回起草

部门重新研究.政府规章预备项目、调研项目的实施部门要深入

开展立法调研,在２０２１年底前向市司法局报送规章文本草案、调

研论证报告.立法后评估项目的实施部门要按照«上海市规章立

法后评估办法»的规定,开展后评估工作,在今年１１月底将后评估

报告及内容摘要报送市司法局.

对于涉及“证照分离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取消调整行政审批

事项、推进机构改革、与现行开放政策不符以及行政处罚法修改的

规章清理等,由起草部门和单位按照«上海市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

性文件即时清理规定»,及时开展有关工作,并及时向市司法局送

交修改、废止的清理决定草案等材料.

相关材料的报送,起草部门和单位通过“上海市政府立法信息

系统”完成.同时,将纸质材料加盖公章后报送市司法局.系统政

务外 网 网 址 已 更 新 为:http://１０．８１．７２．２１６:８８８/legislation/

login．do,账 号 及 密 码 请 联 系 市 司 法 局 办 公 室 获 取,联 系 方

式２４０２９１０２.

２０２１年３月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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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１年立法工作计划

　　一、正式项目(２７件)

(一)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(１０件)

１．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(暂定名)

２．关于加强“一网通办”法制保障的决定(暂定名)

３．城市更新条例(暂定名)

４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(暂定名)

５．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区域管理条例(暂定名)

６．数据条例(暂定名)

７．实施«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»办法(暂定名)

８．慈善条例(立新废旧)

９．安全生产条例(修改)

１０．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条例(暂定名)/中

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(修改)

(二)拟制定、修改、废止的政府规章项目(１７件)

１．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(市发展改革委)

２．上海市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办法(市发展改革委)

３．上海市成品油市场管理规定(市经济信息化委)

４．上海市公共法律服务办法(市司法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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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无人驾驶道路交通

安全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司法局会同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、市经

济信息化委)

６．上海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(市市场监管局)

７．上海市地方粮食储备安全管理办法(市粮食物资储备局)

８．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(修改)(市经济信息化委)

９．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(修改)(市商务委)

１０．上海市公墓管理办法(修改)(市民政局)

１１．上海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办法(修改)(市规划资源局)

１２．上海市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(修改)(市文化

旅游局)

１３．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(修改)(市城管执

法局)

１４．上海市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(修改)(市消防救援总队)

１５．上海市展览业管理办法(废止)(市商务委)

１６．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及处理办法(废止)(市商务委)

１７．上海市职业介绍管理暂行规定(废止)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二、预备项目(９件)

１．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办法(修改)(市发展改

革委)

２．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暂行办法(修改)(市规划资源局)

３．上海市放射性污染防治若干规定(修改)(市生态环境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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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．上海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(暂定名)(市住房城乡建设

管理委)

５．上海市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(市交通委)

６．上海市美术馆促进和保障办法(市文化旅游局)

７．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行政许可

权和行政处罚权实施工作的决定(修改)(市应急局)

８．上海市化妆品监督与创新发展管理办法(市药品监管局)

９．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(市气象局)

三、调研项目(２３件)

１．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(修改)(市经济信

息化委)

２．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办法(修改)(市科委)

３．上海市技术合同登记管理办法(修改)(市科委)

４．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(修改)(市民政局)

５．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(修改)(市住房城乡建

设管理委)

６．上海市燃气器具管理办法(修改)(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)

７．上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(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)

８．上海市城市道路架空线管理办法(修改)(市住房城乡建设

管理委)

９．上海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(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)

１０．上海市道路清障施救牵引管理办法(市交通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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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．上海市种子管理办法(市农业农村委)

１２．上海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(修改)(市卫生健康委)

１３．上海市除四害工作管理暂行规定(修改)(市卫生健康委)

１４．上海市“上海品牌”认证管理办法(市市场监管局)

１５．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(修改)(市市场监管局)

１６．上海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实施办法(市地方金融监管局)

１７．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(市国资委)

１８．上海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办法(市体育局)

１９．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(修改)(市医保局)

２０．上海市流动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(修改)(市绿化市容局)

２１．上海市森林管理规定(修改)(市绿化市容局)

２２．上海市物资储备管理办法(市粮食物资储备局)

２３．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(修改)(市电影局)

四、立法后评估项目(８件)

１．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(市规划资源局)

２．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实施若干规定(市规划资源局)

３．上海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(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)

４．上海市停车场(库)管理办法(市交通委)

５．上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(市医保局)

６．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暂行规定(市绿化市容局)

７．上海市房地产抵押办法(市房屋管理局)

８．上海市房地产转让办法(市房屋管理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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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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